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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对照表 

（经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生效）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二条  监事会办公室  

监事会设监事会办公室，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监事会主席兼任监事会办公室负责人，保管监事会印章。

监事会主席可以要求公司人员协助其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第二条  监事会办公室  

监事会设监事会办公室，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监事会主席兼任监事会办公室负责人，保管监事会印

章。监事会主席可以要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或者其他人员协

助其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第三条  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监事会定期会议应当每六个月召开一次。出现下列情况

之一的，监事会应当在十日内召开临时会议： 

（一）任何监事提议召开时；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通过了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监管部门的各种规定和要求、《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和其他有关规定的决议时；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当行为可能给公司造成

重大损害或者在市场中造成恶劣影响时；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股东提起诉讼

时；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监事会定期会议应当每六个月召开一次。出现下列情况

之一的，监事会应当在十日内召开临时会议： 

（一）任何监事提议召开时；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通过了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监管部门的各种规定和要求、《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和其他有关规定的决议时；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当行为可能给公司造成

重大损害或者在市场中造成恶劣影响时；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股东提起诉讼

时；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证券监管部

门处罚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时； 

（六）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监事提议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应当通过监事会办公

室或者直接向监事会主席提交经提议监事签字的书面提议。

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监事的姓名；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监事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在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监事会主席收到监事的书面提议后

三日内，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发出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第五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监事提议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应当通过监事会办公

室或者直接向监事会主席提交经提议监事签字的书面提议。

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监事的姓名；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监事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在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监事会主席收到监事的书面提议后

三日内，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发出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监事会办公室怠于发出会议通知的，提议监事应当及时向监

管部门报告。 

第十条  会议的召开 

监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 

第十条  会议的召开 

监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相关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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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应当列席监事会会议。 事拒不出席或者怠于出席会议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的最低

人数要求的，其他监事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应当列席监事会会议。 

第十五条  监事签字 

与会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监事对会议记录有不

同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作出书面说明。必要时，应当及时向

监管部门报告，也可以发表公开声明。  

监事既不按前款规定进行签字确认，又不对其不同意见

作出书面说明或者向监管部门报告、发表公开声明的，视为完

全同意会议记录的内容。 

第十五条  监事签字 

出席会议的监事和记录人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监

事对会议记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作出书面说明。

必要时，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也可以发表公开声明。  

监事既不按前款规定进行签字确认，又不对其不同意见作出

书面说明或者向监管部门报告、发表公开声明的，视为完全

同意会议记录的内容。 

除以上条款修改外，《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6月 27日 


